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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團詩歌轉載申請表 (一次性聚會用*) 
*申請轉載的詩歌只限短期聚會的期間使用(如：夏令會、福音營、佈道會)，超過一星期的聚會內使用需另行申請。 

 

 A. 申請使用之聚會 / 場合 (如適用，請在  加上 ) 

 
聚會性質： 夏令會  福音營  佈道會 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聚會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聚會主辦機構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
聚會舉行日期：＿＿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至 ＿＿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 B. 申請轉載之詩歌 *每次申請轉載詩歌不得超過三首 

 

歌曲名稱 出處(如:光碟名稱、詩集等) 複印歌詞數量 複印樂譜數量 刊載之處 

1.      

2.      

3.      

 

 C. 申請人 /  負責人個人資料 

 
申請人姓名(中文全名)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職稱： 牧師 / 傳道人 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電郵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傳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
地址：※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（※奉獻 HK$100 或以上可獲本港免稅收據，收據將寄回上述地址）  

 

 D. 規則 及 注意事項 

 
規則: (1)申請衹作非賣品用途;(2)只限於申請之聚會並期內使用;(3)請於每首轉載之詩歌上列明該詩歌「選自（詩

歌出處）第__頁，蒙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允准使用」;(4)如刊載之處為印刷品，請郵寄一份予本團存案。 

注意: (1)轉載費用為自由奉獻，請將劃線支票(抬頭寫「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有限公司」)連同申請表郵寄：香港

尖沙咀山林道 3 號協榮商業大廈 9 樓。(2)查詢請致電 2367-7572(周先生)或電郵：child@cef.org.hk  

 

 E. 申請人簽署 及 本團批核 

 

申請人聲明：本人已清楚 貴團提供詩歌轉載之規則並願意遵守。 

申請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簽名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此欄由本團填寫 
本團現接納上述申請： 
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總幹事     (日期:__________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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